
公共卫生学院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细则

根据《教育部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

学〔2025〕2号）《大理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细则》（理大

校发〔2024〕212号）等有关规定，为做好公共卫生学院 2026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一、调剂基本条件

公共卫生学院以下专业可接受调剂：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00400）、公共卫生（105300）。调剂考生的初试成绩必须达到第

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B类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要求，并且符合调入专

业的报考条件。

1.学术学位：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100400）

（1）本专业接受医学类（即授予医学学士学位的专业）、卫生

检验与检疫专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2）接受第一志愿报考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100400）、临床

医学（100200）的考生。同时，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可接受临床医学

专硕（105100）的考生。

2.专业学位：公共卫生（105300）

（1）本专业接受医学类（即授予医学学士学位的专业）、卫生

检验与检疫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2）接受第一志愿报考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100400）、公共

卫生（105300）、临床医学学硕（100200）、临床医学专硕（105100）



的考生。

3.其他调剂要求参照《教育部 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

管理规定》和学校的相关要求执行。

二、调剂方式

1.所有申请调剂考生必须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调剂

服务系统（简称“调剂系统”）进行调剂，具体接受调剂的专业及名

额以“调剂系统”中发布为准。

2.“调剂系统”每次开放持续时间不低于 12小时，首次开放时

间将在学校研究生处网站上进行公布。考生调剂志愿锁定时间为 36

个小时。

3.请考生密切关注“调剂系统”，及时查看并确认回复相关信息。

三、遴选规则

1.学院根据调剂条件，结合“调剂系统”中申请调剂考生的报考

条件、初试成绩、专业背景等综合情况，优先考虑专业背景为预防医

学专业的考生，在预防医学专业考生不足的情况下再依次考虑卫生检

验与检疫专业、临床医学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等全日制本科考

生，综合择优筛选，拟确定进入复试的调剂考生名单，报研究生处审

核同意后，在“调剂系统”发出复试通知。

2.请考生密切关注“调剂系统”，及时查看并确认回复相关信息，

学院将在调剂系统关闭后 24小时内发出复试通知。

3.同时申请并接受我院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业调剂

的考生，只能选择确定参加一个专业的复试。



4.首次开放结束后，因已通知复试的考生不参加复试或接受了其

他学校调剂等原因，造成首次调剂未满额时，缺额将在现有调剂库内

的考生中补充。第一批调剂考生复试结束后，尚有调剂名额时，将再

次开通调剂系统，进入第二批调剂，开通系统前不清空库内考生信息。

学院不再单独发布调剂公告和系统开放公告，以“调剂系统”中公布

为准，调剂满额后关闭系统。

四、相关复试录取工作请详见大理大学研究生处网站发布的《大

理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和《大理大学 2026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通知书》。

五、未尽事宜，以教育部及省级有关规定为准。

六、联系方式

地址：大理大学下关校区公共卫生学院医学实验楼 C401室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872-2214833

公共卫生学院

2026年 4月 3日


